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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 

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
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15〕第39号之要求，现将江西银行于2016年7月12日发行的人

民币50亿元的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（第一期）绿色金融债券和2016年8月4日发行的人

民币30亿元的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（第二期）绿色金融债券（以下简称“绿色债

券”）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说明如下： 

江西银行于2016年7月12日和2016年8月4日共计募集绿色债券资金人民币80亿元。江西银

行建立了内部绿色金融债券专门账户，对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的到账、拨付及资金收回加强

管理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在债券存续期内用于绿色产业项目。编制并确保绿色债券募集资金

使用情况表（附件二）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是江西银行管理层的责任。江西银行管理层

声明，截至2016年12月31日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投放于绿色产业项目贷款的总金额共计人民币

41.91亿元，投放余额共计人民币41.91亿元，尚未投放于绿色产业项目贷款的闲置资金为人民

币38.09亿元。投放金额均已根据募集说明书所述用途，投放到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15〕

第39号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公布的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》（2015年版）要

求的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、清洁能源、清洁交通、污染防治等绿色项目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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